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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一、学科综述 

民事法律关涉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方方面面，其构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基本

框架。甚至可以说，民商法是市民社会的宪法，是芸芸众生最可能接触和打交道最多的法律规范

方式。民法在司法中的地位显赫，所考分值一般在一百分左右，占了总分值的六分之一。民法学

理论精深，体系庞杂，知识点多且杂、散。尤其我国民事立法领域，法规林立，法条众多，相互

冲突之处甚多，例如民通与合同法之间，物权法与担保法、担保法司法解释之间，这无疑也增加

了考生对民法的掌握难度。民法还对理解其他法律有帮助，一方面是学习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如

商经；另一方面卷一中一些题名义上考其他部门法，而实质是对民法的考察。鉴于该学科在司法

考试中的重要意义，考生尤须对此作重点掌握。 

司法考试民法部分的重点考察章节为民事法律关系、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民事法律行为、

物权的变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善意取得、担保物权、有名合同、离婚财产分割、继承

的各种形式，以及特殊侵权行为等等。 

 

二、2012 年民法学考查特点 

2012年司法考试民法试题共考了 92分，与前几年相比，保持稳中有升状态（2011年 89分，

2010年 91分）。从题型来看：单选 24分，多选 34分，不定项 12分，案例分析 22分。从知识点

分布看：民法总论 7分左右，物权法 26分左右，合同法（含不当得利、无因管理）40分左右，知

识产权法 12分左右，婚姻继承法 5分左右，侵权责任法 2分左右。由此可见，民法部分仍旧是司

法考试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物权法和合同法占据着民法的“大半江山”。 

2012年司法考试民法命题有以下特点： 

第一，突出基本民事法律制度的地位，强调基础理论的把握与运用。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2 题）关于法人，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 

A．社团法人均属营利法人 

B．基金会法人均属公益法人 

C．社团法人均属公益法人 

D．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均属营利法人 

第二，考查范围在扩大，更强调“重点就是重点”的思路。民法部分涉及民事诉讼法的“边

缘交叉”以及与其他部门法交叉知识点受到命题者的关注。司法考试必然反映法律职业的要求，

不仅精通实体法，同时能熟练应用程序法。另外，如无权处分、善意取得、物权优于债权、买卖

合同的风险负担等重点被多次考查。建议大家从真题中把握复习重点。老师常说，“做历年真题

就是做来年真题。”此言可谓司考中的“真理”，大家还需慢慢领悟。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59题）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 5 万元债权，乙公司对丙公司享有

10万元债权。如甲公司对丙公司提起代位权诉讼，则针对甲公司，丙公司的下列哪些主张具有法

律依据？（ ） 

A．有权主张乙公司对甲公司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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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权主张丙公司对乙公司的抗辩 

C．有权主张代位权行使中对甲公司的抗辩 

D．有权要求法院追加乙公司为共同被告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23题）甲与乙结婚多年后，乙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甲保管夫妻

共同财产但拒绝向乙提供治疗费，致乙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恶化。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 

A．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权起诉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B．乙有权提出离婚诉讼并请求甲损害赔偿 

C．乙在离婚诉讼中有权请求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D．乙有权请求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甲予以行政处罚 

第三，理论性突出，不再单纯考察法条，而是混合法条和理论。如民法基础理论中的民事法

律关系、民事权利的性质等。 

 

第四，重视对新知识点的考察，对法条的考察难度增大。2012年民法部分改动较大，主要包

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2012年司法考试，婚姻法只考到一道单选即涉及

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内容，而买卖合同考到的一道单选、一道不定项均涉及到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问题的解释。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23题）甲与乙结婚多年后，乙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甲保管

夫妻共同财产但拒绝向乙提供治疗费，致乙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恶化。下列哪一说法是错误的？ 

A.乙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权起诉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四条） 

B.乙有权提出离婚诉讼并请求甲损害赔偿 

C.乙在离婚诉讼中有权请求多分夫妻共同财产 

D.乙有权请求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甲予以行政处罚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9题）甲将其 1 辆汽车出卖给乙，约定价款 30万元。乙先付了

20万元，余款在六个月内分期支付。在分期付款期间，甲先将汽车交付给乙，但明确约定付清全

款后甲才将汽车的所有权转移给乙。嗣后，甲又将该汽车以 20万的价格卖给不知情的丙，并以指

示交付的方式完成交付。下列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A.在乙分期付款期间，汽车已经交付给乙，乙即取得汽车的所有权 

B.在乙分期付款期间，汽车虽然已经交付给乙，但甲保留了汽车的所有权，故乙不能取得汽

车的所有权 

C.丙对甲、乙之间的交易不知情，可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汽车的所有权 

D.丙不能依甲的指示交付取得汽车所有权 

（真题链接）（2012年卷三第 86题第一题）甲公司将 1台挖掘机出租给乙公司，为担保乙公

司依约支付租金，丙公司担任保证人，丁公司以机器设备设置抵押。乙公司欠付 10 万元租金时，

经甲公司、丙公司和丁公司口头同意，将 6万元租金债务转让给戊公司。之后，乙公司为现金周

转将挖掘机分别以 45万元和 50万元的价格先后出卖给丙公司和丁公司，丙公司和丁公司均已付

款，但乙公司没有依约交付挖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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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乙公司一直未向甲公司支付租金，甲公司便将挖掘机以 48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王某，约定由

乙公司直接将挖掘机交付给王某，王某首期付款 20万元，尾款 28万元待收到挖掘机后支付。此

事，甲公司通知了乙公司。 

王某未及取得挖掘机便死亡。王某临终立遗嘱，其遗产由其子大王和小王继承，遗嘱还指定

小王为遗嘱执行人。因大王一直在外地工作，同意王某遗产由小王保管，没有进行遗产分割。在

此期间，小王将挖掘机出卖给方某，没有征得大王的同意。 

请回答第 86—91题。 

86．关于乙公司与丙公司、丁公司签订挖掘机买卖合同的效力，下列表述错误的是： 

A．乙公司可以主张其与丙公司的买卖合同无效 

B．丙公司可以主张其与乙公司的买卖合同无效 

C．乙公司可以主张其与丁公司的买卖合同无效 

D．丁公司可以主张其与乙公司的买卖合同无效 

针对以上命题特点和趋势，考生备考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建构民法理论体系。近年来民法考试难度加大，理论性突出，单纯记忆法条已远远不

够，考生在准备时要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将法条、制度、理论融会贯通。 

第二，关注新增法条和司法解释。在关注《民法通则》、《民通意见》、《物权法》、《侵权责任

法》等的基础上，重视新颁布的司法解释和新修改的法条。 

第三，重视真题。通过历年真题，考生可以熟悉命题思路和答题对策，训练做题的感觉。民

法之所以难考就因为陷阱太多，一道题一般会考几个知识点，考生只有将几个知识点都掌握，才

能做对这道题。因此，考生在做真题时要反思命题人想考哪几个知识点，陷阱是怎么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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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体系和重点内容导引 

学科知识体系 

            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财产关系人身关系） 

                                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1、概述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   客体   民事权利（权利的种类） 

                                 内容   民事义务 

                                        民事责任（责任的概念类型） 

                                 民事法律事实  事件 

                                               行为 

              物与有价证券  物（物的分类） 

                 

                            有价证券（有价证券的概念、法律特征、类型）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2、自然人 

                自然人的住所与监护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概念、法律要件、法律效果、撤销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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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概述（法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及法人的分类）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权利能力的范围） 

                  法人的能力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3、法人           法人机关（法人机关的类型、法人分支机构、子公司） 

 

 

                  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法人联营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意思表示★★（意思表示的类型、意思表示瑕疵）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4、民事法律行为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的类型、及部分无效的情形）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类型、撤销权，除斥期间） 

                    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代理的概念和类型 

 

5、代理          代理权 

                             狭义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 

                             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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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时效★★：概念、法律要件、法律效果、期间、起算、中止、中断和延长 

 

6、诉讼时效 

               期限 

 

                         物权的概念和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物上请求权） 

                7、概述    物权的类型（物权法定、民法上物权的种类、民法学上的物权分类） 

                           物权的变动★★（物权的公示公信、善意取得） 

                            物权的保护 

                            国家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 

                8、所有权   私人所有权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相邻关系 

                            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法★★ 

                             按份共有 

               9、共有★★          

  物权                       共同共有（共同共有的类型）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10、用益物权    宅基地使用权 

                               地役权 

                               抵押权★ 

                               质权 

               11、担保物权    留置权 

                               担保物的竞合★★ 

 

                               占有概述（占用的种类） 

               12、占有        占有的效力和保护（占有保护请求权） 

                               占有的取得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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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的概念和要素 

        13、债的概述    债的发生（合同、单方允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 

                        债的分类 

                       债的履行规则                履行不能 

        14、债的履行                               拒绝履行 

                       债的不履行和不适当履行★★  迟延履行 

                                                   瑕疵履行 

                                                   加害给付 

                            债的保全★★ 

        15、债的保全和担保 

                            债的担保★★ 

                            债的移转 

        16、债的移转和消灭 

                            债的消灭 

                              合同订立的程序 

        17、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合同的内容和解释 

                              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 

债权                           合同的变更 

        18、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合同的解除 

                               违约责任★★ 

        19、合同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 

                                   买卖合同★★ 

                                   赠与合同★★ 

        20、移转财产权利的合同     借款合同 

                                   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21、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 

 

                              运输合同★★ 

                              保管合同★★ 

       22、提供劳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 

                              行纪合同★★ 

                              居间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 

      23、技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咨询和服务合同 

 

                               不当得利 

       24、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无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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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的客体 

                                     著作权的主体 

                                     著作权的内容★★  合理使用 

                     25、著作权      著作权的限制★★ 

                                     邻接权            法定许可 

                                     著作权侵权行为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专利权的主体★★ 

                                     专利权的客体 

   知识产权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26 、专利权    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专利侵权行为★★ 

 

                                       商标权的取得★★ 

                                       商标权的内容★★ 

                        27、商标权     商标权的消灭 

                                       商标侵权行为★★ 

                                       驰名商标的保护 

                   结婚 

 

                         离婚★★ 

       28、婚姻家庭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关系 

                                       夫妻财产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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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与继承权 

                29、继承概述 

                                 继承权的取得、放弃、丧失和保护 

 

                                  法定继承概述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30、法定继承 

                                  代位继承★★ 

                                  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 

继承权 

                                                   遗嘱 

                31、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遗赠 

                                                   遗赠抚养协议 

 

                                  继承的开始 

                                  遗产 

                32、遗产的处理    遗产的分割和债务清偿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一般人格权 

                    人格权     具体人格权 

 

33、人身权 

                              亲权 

 

                  身份权      配偶权 

 

                              亲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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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行为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 

 

34、侵权责任概述        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共同加害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特殊主体的侵权行为与责任 

                               产品责任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医疗损害责任 

35、各类侵权行为和责任★★ 

                               环境污染责任 

                               高度危险责任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物件损害责任 

 

 

 

 

 

 

 

 


